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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2年 8月 20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開會地點：社管大樓 5樓 533會議室 

主 持 人：林院長丙輝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侯青青                                                       

壹、主持人報告：  

ㄧ、本院於 102年 5月 31日向 AACSB IAC（初審委員會）提報「2013年階段性報告」，

並於 7月 9日接獲審核通過通知。目前院內辦理 AACSB的進度為： 

1. 院辦預計 8月中旬會收到 IAC對 SAP 2013年執行情形的相關建議，評審

建議彙整過後將再轉至各相關委員會並提出改進；下次提交年度報告的時

間為 2014年 6月。 

2. 院辦正在準備提出排除夜間部企管學程，預計 8月底前將申請書寄出。 

3. 2013年 AACSB認證標準有重大變革，AACSB預計新舊標準的過渡期約 3到

6年內，並要求所有會員學校提出新舊標準轉換的自評報告；明年年度報

告書預計參照新標準撰寫。 

二、為改善本院教學環境及設備，並提升空間運用之彈性，由各系所提供8間小教室

（或研討室）統一規畫作為全院共用使用之空間。已於5月中旬統計確認，正

陸續進行設備裝修工程中，並預計建置空間管理系統，可由網路查詢登錄此8

間公用小教室使用。目前公用小教室裝修進度如下：  

編號 管理單位 面積 裝修進度 

314 企管系 48.35 m
2 施工完待驗收 

322 科管所 45.5 m
2 規劃中 

503 管理學院 22 m
2 已全數施工完成 

509 財金系 22 m
2 施工完待驗收 

514 科管所 40 m
2 規劃中 

601 運健所 43.79 m
2 施工完待驗收 

671 資管系 43.79 m
2 施工中 

909 會計系 23.12 m
2 施工中 

 

貳、各系所工作報告：詳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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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前次議案執行情形： 

102年 6月 10日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

編號 

提案單

位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結論 

第一

案 

院長提

議 

擬修訂「國立中興

大學管理學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組織辦

法」部分條文，請

討論。 

如附件

一。 

1.人事室建議本辦法

第 4條第 5項第 1

款修正部分文字。 

2.本案已提請本次會

議討論。 

洽悉 

第二

案 

院長提

議 

擬修訂「國立中興

大學管理學院教師

聘任暨升等評審辦

法」部分條文，請

討論。 

如附件

二。 

業已簽請校長核定，

並公告於院網頁。 

洽悉 

第三

案 

院長提

議 

擬修訂「國立中興

大學管理學院教師

聘任及升等著作外

審委員遴聘作業要

點」部分條文，請

討論。 

如附件

三。 

1.人事室建議修正

本要點第二點及

第五點項下之項

次及款次後，提送

校教評會備查。 

2.修正全文如會議

資料。 

本院院務會議通

過法規修正案

後，如不涉及法規

條文之內涵變

動，僅為簡單的文

字修正，或條號、

項、款、目之符號

格式修正時，提院

務會議報告，不另

提列議案討論。 

第四

案 

院長提

議 

擬修訂「國立中興

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遴選及解聘要點」

部分條文，請討

論。 

如附件

四。 

1.人事室建議本要

點 4點第 1項第 3

款及第 7點修正

部分文字。 

2.本案已提請本次

會議討論。 

洽悉 

第五

案 

院長提

議 

擬修訂「國立中興

大學管理學院系所

主管選薦及解聘要

點」部分條文，請

如附件

五。 

1.人事室建議本要

點 4點第 1項第 3

款修正部分文字。 

2.本案已提請本次

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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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會議討論。 

 

第六

案 

院長提

議 

擬修訂「國立中興

大學管理學院院務

會議組織辦法」部

分條文，請討論。 

如附件

六。 

業已簽請校長核定，

並公告於院網頁。 

洽悉 

臨時

動議 

詹永寬

主任 

綜合大樓後門靠

近興大路與美村

路交叉處之機車

道與興大路成直

角，此不良設計

恐使學生騎車轉

往興大路時，容

易與其他來車發

生擦撞。建請總

務處重新規劃機

車道與道路銜接

處，將直角修改

成弧角以降低安

全的疑慮。 

向相關

單位反

應 

1.經 6月 25日營繕

組書函確認，此機

車引道工程係為

台中市政府權責

工程。 

2.已於 8月 14日提

案第 380次行政

會議討論，建請

總務處函請台中

市政府辦理改善

工程。 

 

臨時

動議 

詹永寬

主任 

學生經常把機車

及自行車亂停在

靠近國光路進入

教職員宿舍之入

口處，不僅有礙

觀瞻亦妨礙道路

通行，建請住輔

組能督導改善此

亂象。 

向相關

單位反

應 

已於 6月 19日函請

學務處住輔組改善。 

 

臨時

動議 

詹永寬

主任 

建請校方在上課

時間與重要活動

(如入學考詴或

甄詴)期間，不應

將教學區之停車

位租借給外面使

用，以免造成上

課老師及考生的

不便。 

向相關

單位反

應 

已於7月1日函請總

務處駐警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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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

動議 

沈培輝 

委員 

院內有許多活動

經常在週末舉

行，導致修習核

心課程的大一新

生經常以系為單

位，團體向週五

的計算機概論課

請假而影響課程

進度。請各系與

學生協調盡量少

將系上活動安排

在週末，或以不

影響課程為主。 

轉知各

系所加

強宣導 

已於 6月 19日轉知

各系所加強宣導，各

項學生活動應以不

影響課程活動為主。 

 

 

肆、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院長提議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辦法」部分條文，請討

論。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一。 

 

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院長提議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遴選及解聘要點」部分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 

 

提案編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院長提議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系所主管選薦及解聘要點」部分條文，請討

論。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三。 

 

提案編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 

案    由：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中科事業經營組停招案，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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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上午 10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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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辦法 

                                 民國 86 年 4 月 19 日院務會議訂定 

民國 92年 9 月 24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6年 1 月 4日院務會議修訂(第 1、4 條) 

民國 96年 3 月 14日院務會議修訂 (第 4條) 

民國 96年 4 月 19日臨時院務會議修訂(第 4條) 

民國 97年 6 月 24日院務會議修訂（第 2、4條） 

民國 98年 2 月 26日院務會議修訂（第 4條） 

民國 98年 7 月 1日院務會議修訂（第 4條） 

民國 99年 1 月 18日院務會議修訂（第 4條） 

民國 100 年 1月 19 日院務會議修訂（第 4 條） 

民國 100 年 9月 14 日院務會議修訂（條文名稱、第 1、3、4條） 

民國 101 年 1月 7日院務會議修訂（第 2條） 

民國 102 年 6月 10 日、8月 20 日院務會議修訂（第 4、6條） 

 

第一條  依據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及相關人事法規，訂定「國

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負責評審教師（含專案

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聘期、提敘、升

等、改聘、非專案人員及研究人員之延長服務、停聘、解聘、不續聘、

教師違反義務之處理及校長提議事項。 

院教評會審議前項各案之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與標準，另經院務會議

討論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審議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師評審委

員會所作之決議與法令顯然不合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第三條  院教評會置委員九人。 

第四條  院教評會以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本院合格專任講師及

相當講師等級之專任研究助理（含專案教學、研究人員）（專任研究助

理）以上人員，依據校定推選準則，就合格專任教授(或專任研究員)

推選之，其中每系、所當選人數至少一人，至多二人；若系、所無適

當人選者得從缺。如未具教授資格者不得為當然委員。 

前項委員頇為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者。 

院教評會之當然委員及推選委員合計未達九人時，不足之人數由院長

商請校長就校內外學術領域性質相近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相當教授

資格之研究人員中遴選核聘之。 

推選及遴選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下屆委員因故未選出

前，仍由原任委員繼續執行職務。 

推(遴)選委員資格應具有下列條件之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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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近五年於本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含發明專利、新品種

育成、技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上。

本院包含國科會各學門之一級期刊或國際期刊對等之論文集論文

二篇以上，或由具審查制度之出版單位且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出

版專書一本以上。前述之著作均頇符合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標準

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之規定。 

二、最近五年曾主持二年以上國科會研究型計畫者。 

前項委員之資格，本院於辦理委員選舉前，由各系、所予以檢覈確認之。 

院長如未具有推（遴）選委員之資格，應由委員會推選委員一人擔任召

集人。 

本院辦理教評會委員選舉時，應同時依據本院申復辦法辦理申復專案

小組委員選舉。 

本院申復辦法另訂之。 

第五條  院教評會由院長擔任主任委員，開會時擔任主席，如主任委員缺席，由

委員中推選一人擔任主席。 

第六條  院教評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除特殊案件另

有規定外，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開會時，各委員均

應親自出席，會議召開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惟遇有碩博士

班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三親等內血親、姻親、共同發表學術著作之

學術合作或相關利害關係人，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主席應經

會議決議請該等委員迴避。 

有前項應迴避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委員就審議案件

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該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迴避委員應就相關案件全程迴避且不列入應出席人數。 

第七條  院教評會辦理教師升等改聘前，應邀請申請升等改聘之教師，就其代表

著作舉行公開發表，並就其教學績效、學術著作及服務與合作等項，依

據本院訂定之評審辦法及標準，辦理評審。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有關法令規章、本校及本院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 

國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遴選及解聘要點 

民國 94年 1 月 24日臨時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4年 6 月 15日臨時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4年 9 月 21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7年 2 月 13日臨時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8年 2 月 26日院務會議修訂（第 8點） 

民國 99年 1 月 18日院務會議修訂(第 8 條) 

民國 99年 7 月 21日院務會議修訂(第 8 點) 

民國 100 年 1月 19 日院務會議修訂(第 8點) 

民國 100 年 9月 14 日院務會議修訂（要點名稱、第 1、16點） 

民國 101 年 2月 1日院務會議修訂（第 13點） 

民國 102 年 6月 10 日、8月 20 日院務會議修訂（第 7.8.13 點） 

一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院長遴選、續聘及解聘辦法」及本校與本院相關法規，訂定「國

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遴選及解聘要點」。  

二  本院院長任期三年，並得推薦連任一次，起聘日期得為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院長

於任期中因故出缺時，新任院長之起聘日期另行起算。 

三  本院於原任院長任期屆滿四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一個月內，由原任院長或其職務代

理人簽請校長同意成立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負責辦理院長之遴選事

宜。 

四  本院遴委會置委員十一人，由下列人員擔任之： 

(一) 由本院院務會議推選之本院教師代表五人。 

(二) 由本院院務會議推選之具教授或研究員以上資格院外傑出學術界人士五人。 

(三) 校長遴派委員一人。 

前項第一款之本院教師代表，由各系所分別推薦其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一人，再由院

務會議自其中推選之。第二款之院外傑出學術界人士，由各系所分別推薦人選一人，

再由院務會議自其中推選之。院務會議推選第一、二款委員時，應各酌列候補委員並

依序排列之。委員出缺時按其類型依序遞補或陳請校長另行遴派。 

五  遴委會成立後，應即召開會議。第一次會議由院長或校長指定之人員召集，並由委

員互選產生遴委會召集人。此後各次會議由召集人召開並主持之。 

六  遴委會之職責為： 

(一) 議定院長選遴事務之時程、遴選規則及院長候選人產生方式。 

(二) 候選人之徵求及推薦或接受推薦或受理登記。 

(三) 審查候選人資格。 

(四) 院長遴選結果之簽署及推薦等相關事宜。 

七  遴委會委員如同意為院長候選人，即喪失委員資格。遴委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經遴委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 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 與候選人有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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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候選人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遴委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經檢舉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

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經遴委會決議後，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其類型依第四條規定遞補之。 

遴委會於校長核聘繼任院長後，即自動解散。 

八  院長候選人之資格： 

(一) 頇有教授資格者。 

(二) 具有學術成就，行政能力，服務熱誠與高尚品德，且頇有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 

1、最近五年於本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含發明專利、新品種育成、技

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本院包含國科會各

學門之一級期刊或國際期刊對等之論文集論文二篇以上，或由具審查制度

之出版單位且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以上。前述之著作均頇符

合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之規定。 

2、最近五年曾主持二年以上國科會研究型計畫者。 

3、最近五年曾獲校級教學或服務特優獎勵者。  

(三) 候選人必頇先由本院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以不記名投票，得票數

需達全體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人數四分之一（含）以上同意。 

前項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之計算，帶職帶薪、留職停薪或休假研究及被借調校外

單位人員均計算在內。 

九  遴委會應本公正、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遴選任務，就候選人中推選一人至三人，依

姓名筆劃順序排列，併同其個人詳細資料及遴委會書面意見，送請校長圈選擇聘之。 

遴委會推薦兩人以上候選人而未獲校長核聘時，由原遴委會依本要點規定續行辦理

選薦事宜。如遴委會僅推薦一名繼任院長人選而未能為校長接受時，由校長交由本

院另組遴委會進行遴選。 

十  遴委會開會時委員均應親自出席，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表決時有二

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同意始為通過。 

十一  院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公布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但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或遴委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十二  本院應於原任院長任期屆滿二個月前，將繼任人選推薦到校。 

院長繼任人選為校外人士時，應由學校核撥員額，由本院相關系所依新聘教師聘

任程序聘為專任教授，其已具教授證書者，著作免送外審，並得依行政程序逕送

校教評會審議。其具有下列資格者，得由該聘任之系所簽請校長同意，提送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聘任之： 

(一)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 曾獲有教育部學術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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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勵者。 

(四) 具前三款相當之資格或學術榮譽者。 

十三  本院遴薦院長人選發生困難時，為免院務脫節，得由遴委會召集人或院長或其職

務代理人陳報校長，由校長逕聘適當人選擔任之。 

前項逕行聘任或因院長出缺之職務代理人應符合本要點第八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二款之資格規定。 

十四  本院院長任期中有特殊情況發生，得由校長交議或經本院院務會議代表二分之一

(含)以上連署提不適任案，由校長召開院務會議，經本院院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

之二（含）以上之同意，由校長解除其院長職務，並依規定成立遴委會另行遴選。 

十五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教育部及本校、本院相關規定辦理。 

十六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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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系所主管選薦及解聘要點 

民國89年10月18日臨時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96年1月4日院務會議修訂(第4、6點) 

民國98年2月26日院務會議修訂(第4點) 

民國99年1月18日院務會議修訂(第4點) 

民國99年7月21日院務會議修訂(第4點) 

民國100年1月19日院務會議修訂(第4點) 

民國100年9月14日院務會議修訂（要點名稱、第1、11點） 

民國101年2月1日院務會議修訂（第9點） 

民國102年6月10日、8月20日院務會議修訂（第4.5點） 

 

一  本院為尊重各系所之自主性及教授意見、提高系所主管聲望及其代表性，特依據「國立

中興大學各學院系所主管選薦及解聘辦法」，訂定「國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系所主管選薦

及解聘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院各系、所應依據本要點，訂定系、所主管選薦及解聘施行細則（以下簡稱「細則」），

經系、所務會議通過、提請院長核備後實施。 

三  各系、所辦理主管選薦，應設置選薦委員會，其組成方式及權責： 

(一) 選薦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置委員至少五人，並得由各系、所以外傑出學

術界人士擔任。委員人數上限及委員候選人推薦或產生方式由各系所自訂。 

委員候選名單經系、所務會議討論確定後，由系、所內專任講師以上教師票選產生

委員。委員會召集人由委員互選之。委員若接受為主管候選人即自動失去委員資

格。系、所應自行訂定委員出缺之遞補方式及其他資格限制或排除條款。 

(二) 委員會之權責包括：舉薦與接受推薦主管候選人、訂定評審項目與評審表、審查候

選人資格、公佈候選人名單、訂定選舉日期、辦理選舉事項、填報選薦人選推薦表

等。 

(三) 委員會應於原任系、所主管任期屆滿或因故出缺時於起聘日期兩個月前，將新任

系、所主管人選推薦一人至三人到院，由院長商請校長核聘。惟如為特殊情況之出

缺，得經簽請校長核准後另定陳報時限。 

(四) 委員會於校長核聘新任系、所主管後，自動解散。 

四  系、所主管候選人之資格： 

(ㄧ) 本系、所合格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 

(二) 經本系、所講師以上專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連署之非本系所合格專任副教授以上教

師。 

(三) 候選人且具有下列各目條件之ㄧ，其中著作頇符合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

升等著作送審準則」之規定： 

1、最近五年於本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含發明專利、新品種育成、技術移轉

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本院包含國科會各學門之一級期

附件三 



 5 

刊或國際期刊對等之論文集論文二篇以上，或由具審查制度之出版單位且經院教

評會審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以上。 

2、最近五年曾主持二年以上國科會研究型計畫者。 

3、最近五年曾獲校級教學或服務特優獎勵者。  

各系、所應訂定舉薦與推薦方式、評審項目（諸如行政能力、教學研究或學術成就、品德

操守等）與方式等。 

五  系、所主管選舉人之資格為各系、所編制內專任講師以上教師。 

六  各系、所得參酌實際情況於細則中自訂選薦作業時程，惟至遲應於系所主管任期屆滿三

個月前，召開系、所務會議成立選薦委員會，負責繼任人選之選薦事宜。特殊情況出缺

時經簽請校長核准者，其時程不在此限。 

七  各系、所主管之任期得自訂為二年或三年，由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連選得連任一

次。 

八  系、所主管任期內如有特殊情況發生，得由院長提議，或經該系、所務會議代表二分之

一以上連署提不適任案，由院長召開系、所務會議，經該系所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由院長簽請校長解除其主管職務，並依規定另行遴選。 

九  各系、所未訂定細則之前或各系、所未依所訂細則辦理或其他因素導致發生選薦困難時，

由院長報請校長依相關法令及教育部規定逕行聘任該系、所主管。 

前項逕行聘任或因出缺而代理之系所主管應符合本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之資格規

定。 

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有關系、所主管選薦、聘任及解聘事項，悉依相關法令、教育部

及本校與本院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